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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西壮族

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进一步支持

广告服务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

桂发改工服规〔2020〕1315号

各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有关单位：
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关于进一步支持广告服务业

发展的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年 12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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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支持广告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措施

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服务业发

展的决策部署，促进我区广告服务业快速发展，特制定如下措施。

一、加大广告产业扶持力度

在自治区辖区内举办大型广告交流活动的，根据其规格对场

地租金、布展费等活动费用按照一定比例给予财政补贴。（责任

单位：自治区市场监管局，各市人民政府，排在第一位的为牵头

单位，下同）

二、加快自治区级广告产业园区建设

依托南宁国家级广告产业园区，构建广告企业孵化平台、交

流合作平台、人才培训平台、展示交易平台、金融对接平台等现

代广告产业发展和示范平台。推动各市建设自治区级广告产业园

区，促进自治区内广告企业及其关联企业向广告产业园区集聚发

展，对规模增长明显的广告产业园区，自治区服务业发展专项资

金给予园区运营管理企业一次性贷款贴息支持，贴息期限不超过

1年，贷款贴息金额不超过10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市场

监管局、发展改革委，各市人民政府）

三、支持广告业发展新模式新业态

支持广告业专用硬件和软件的研发，创新广告发布形式和载

体；推动广告企业与新型物流业态相结合，不断探索广告业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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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新模式、新业态，推动网络、数字和新兴广告媒体发展，形成

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的优势互补与联动发展。对全区规模以上广

告服务业，企业自治区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给予一次性贷款贴息

支持，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，贷款贴息金额不超过50万元。（责

任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市场监管局，各市人民政府）

四、拓宽投融资渠道

支持投资人以知识产权等非货币财产出资设立广告企业；按

相关规定奖励在资本市场挂牌发行上市的广告企业。优先在财政

资本金补贴、融资担保等方面给予小型微利广告企业政策倾斜。

对全区规模以上广告服务业企业实施“白名单”制度，对接金融

机构给予信贷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、发展

改革委、财政厅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、广西银保监局、广西

证监局，各市人民政府）

五、落实税费优惠政策

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、降

低社会保险费率、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等减税降费政策。广告

服务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，减按15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

得税。（责任单位：广西税务局、自治区财政厅、科技厅、发展

改革委，各市人民政府）

六、支持广告企业引进精英人才

对在广告企业工作，经认定符合条件的精英人才，可按规定

申请享受自治区高层次人才引进及保障政策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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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市场监管局，各市人民政府）

七、优化广告产业健康发展环境

各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要加大对依法经营广告企业

的保护力度，建立整治虚假违法广告部门联席会议制度，坚决查

处和严厉打击各种广告违法行为，营造良好的广告市场秩序。（责

任单位：自治区市场监管局，各市人民政府）

本政策措施自发布之日起试行1年，由自治区服务业发展办

公室负责解释，若遇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政策调整，按国家和自治

区最新政策执行。


